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長遠房屋策略》  

2022 年周年進度報告  

(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十年期 ) 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闡述《長遠房屋策略》（《長策》）下各主要範疇截

至 2022 年 10 月的最新推行情況。

背景  

2. 經過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討論以及三個月的公眾諮

詢，政府在  2014 年 12 月制定和公布《長策》。為逐步扭轉目前供

求失衡的局面，《長策》採用「供應主導」和「靈活變通」的策略，

並確立三個主要策略性方向－

(a) 提供更多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單位，並確保合理運用現有

資源；  

(b) 提供更多資助出售單位，進一步豐富資助自置居所的形式，

促進現有單位的市場流轉；以及  

(c) 透過穩定的土地供應及適當的需求管理措施，穩定住宅物業

市場，並在私人住宅物業銷售和租務上推動良好做法。

本屆政府重申在《長策》的基礎上增加房屋單位供應的承擔。 

3. 根據《長策》，政府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，訂定逐年

延展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，以顧及隨時間而改變的各種社會、經濟

及市場情況，並按需要適時作出調整。這個供應目標並非按當時的

土地供應量，而是根據不同需求因素的量化推算而定。 

4. 這項每年進行的更新工作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，讓政府可

持續地就發展土地及房屋及早規劃，從而滿足社會的長遠住屋需

要。有關工作於下文闡述。



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房屋需求推算

十年房屋供應目標  

5. 根據最新推算，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的十年總房屋供應

目標推算為  421 000 個單位（進位為 430  000 個單位），上限和下限

分別為  442 700 和 399  200 個單位。此目標與 2021 年就  2022-23 至 

2031-32 年度十年期公布的供應目標相同。 

6. 推算詳情載於附件，簡要圖列如下－

( a )

住戶數目淨增長 

205 500（上限） 
189 400（中點） 
173 300（下限）

+ 

(b )

受重建影響
的住戶  

72 400 
+ 

 

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

 

   

 

 

 
 

 

  

 

  

 

 
 

 

  

 

 

 
 

  

 

  

 

        
 

 
  
  
  

 
 

  
  

  
  

 

 
 

  

 

 
 

 

  

  

( c )

居住環境
欠佳的住戶 

127 500 
+ 

(d )

其他因素  

29 600（上限） 
24 200（中點） 
18 800（下限） 

( e )

根據私營市場的
空置單位數目作

調 整  

7 500  

( a ) + (b ) + ( c ) + (d ) =
總 房 屋 需求 

435 000（上限） 
413 500（中點）  
392 000（下限）

總 房 屋 供應 目 標 

442 700（上限） 
421 000（中點）

定為  430  000  
399 200（下限） 

公私營房屋總供應目標的比例  

7. 自 2018 年《長策》年度更新以來，我們把公私營房屋新供應

比例由 60  : 40 調整至  70  : 30。為了平衡政府大幅增加公營房屋供

應以滿足社會需求的承擔和社會對私營房屋的需求，我們會把 

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十年期的公私營房屋比例維持在  70  : 30。

按此，在總房屋供應目標  430  000 個單位中，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

301 000 個單位，私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129 000 個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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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按照既定做法，我們會繼續每年檢視這個比例，並在過程中

考慮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。

公營房屋供應目標中的比例  

9. 近年，公屋／「綠表置居計劃」（「綠置居」）與其他資助出售

單位的比例維持在  70  : 30。鑑於各類公營房屋的需求持續殷切，我

們會在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的十年期繼續維持這個比例。相應

地， 301  000 個單位的公營房屋供應目標會分為  210  000 個公屋／

「綠置居」單位及 91  000 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。我們會繼續在《長

策》每年的更新工作中，檢視這個比例。

展望將來  

10. 由於逐年延展的十年總房屋供應目標的推算模式涉及多個

變數，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不斷演變的環境，並考慮如何適切地在

每年的推算方法及供應目標中反映最新的發展。  

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房屋供應推算

公營房屋  

11. 截至  2022 年 9 月底，在 2023-24 至 2027-28 年度的五年期

内，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和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的公營房

屋預計總建屋量約為  128  000 個單位，包括約 83  000 個公屋／「綠

置居」單位和約 45  000 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。上述的預計建屋量與

之前四個五年期（即由  2019-20 年度起計的五年期）相比，大致見

持續增長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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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委會建屋量

（公屋／「綠置居」

＋

其他資助出售單位）

房協建屋量

（公屋 ^

＋

資助出售單位）

總建屋量

（公屋／「綠置居」

＋

其他資助出售單位） 

2019-20 至 
2023-24  

73 800 

(55 500 + 18 300) 

3 000 

(1 300 + 1 600) 

76 800 

(56 800 + 20 000) 

2020-21 至 
2024-25  

89 300 

(62 600 + 26 700) 

5 900 

(3 100 + 2 800) 

95 200 

(65 700 + 29 500) 

2021-22 至 
2025-26  

104 100 

(74 300 + 29 800) 

8 100 

(4 000 + 4 200) 

112 200 

(78 200 + 34 000) 

2022-23 至 
2026-27  

93 700 

(61 800 + 31 800) 

11 800 

(4 000 + 7 900) 

105  500  

(65 800 + 39 700) 

2023-24 至 
2027-28  

110 600 

(76 100 + 34 500) 

17 100 

(6 500 + 10 600) 

127 700 

(82 600 + 45 100)

註：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，數字相加未必等於總數。 

^ 房協並沒有興建「綠置居」。 

12. 正如行政長官在《 2022 年施政報告》中公布，在未來十年（即 

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），政府已覓得足夠土地，以提供約 360  000

個公營房屋單位，足以滿足上文第 7 段所述約  301  000 個公營房屋

單位的需求。以單位數目計算，供應主要來自新發展區及大型發展

項目（約佔 38%）、用地改劃（約佔 37%），以及其他項目（約佔  25%），

包括發展棕地群、重建房委會工廠大廈及發展小蠔灣車廠地盤部分

上蓋等。政府會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，通過優化發展潛力（例如在

可行和適當的情況下提高地積比率和建築高度），以增加公營房屋

建屋量。 

13. 在 360 000 個單位中，約三分之一預計在第一個五年期（即  

2023-24 至 2027-28 年度）落成；另外三分之二預計在第二個五年

期（即  2028-29 至 2032-33 年度）落成。由於第一個五年期的項目

大多在興建中或已經在「造地」的較後階段，有關項目的落成時間

表相對比較確實。至於計劃在第二個五年期落成的項目，大部分用

地處於造地／研究階段，能否用於興建公營房屋取決可否如期完成

所需程序（例如改劃、地區諮詢、基礎建設、收地、清拆、重置受

影響設施、立法會撥款批核、地盤平整等），其發展時間較為浮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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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各部門會全力推動相關工作和加強內部協調，務求依時完成所

需程序，及時提供土地作房屋發展。

私營房屋  

14. 私營房屋方面，政府會爭取在未來五年，準備好可通過賣地

及鐵路物業發展而為市場提供可供興建不少於  72 000 個單位的土

地；再加上市區重建局項目和其他私人土地發展項目，將足以滿

足《長策》估算的需求。政府會繼續開拓足夠的土地以滿足在 2023-

24 至 2032-33 年度十年期內 129  000 個單位的私營房屋的供應目

標。  

15. 至於較短期的私營房屋供應，根據  2022 年 9 月底的最新推

算 ， 未 來 三 至 四 年 一 手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市 場 的 供 應 量 預 計 約 為  

95  000 個單位。

持續提升／加快房屋供應的努力

成立「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」及「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」  

16. 為了增強發展動能及改善民生，本屆政府一直致力提升及加

快公營房屋的整體供應。為此，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「土地及房屋

供應統籌組」以及由財政司副司長主持的「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

組」（「行動工作組」）已成立，以統籌與土地房屋有關的工作。

提升／加快公營房屋的供應  

17. 「行動工作組」負責督導公營房屋興建項目，其工作範圍包

括監察預留作公營房屋項目的用地是否可準時交付；探討各項加快

建造及入伙的措施；制訂及更新公營房屋新供應的預測；考慮及解

決各項影響準時完成公營房屋項目的跨政策局或跨部門問題，並會

探討及制定措施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。  

18. 按行政長官的要求，「行動工作組」已在本屆政府上任後百

日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。行政長官已接納有關建議，並在《 2022

年施政報告》中宣佈一系列措施全力提升及加快公營房屋供應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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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包括推展「簡約公屋」項目，目標是在  2023-24 至 2027-28 年度

的五年期內興建約  30  000 個「簡約公屋」單位，以填補短期公營房

屋供應不足的缺口，為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的申請者提供一個改善

居住環境的選擇。「行動工作組」會督導落實建議的措施，並會繼

續探討提升及加快公營房屋供應的方法。

房屋局 

2022 年 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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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十年期

房屋供應目標推算

總房屋需求推算（ 413  500 個單位）

根據  2014 年 12 月公布的《長遠房屋策略》（《長策》）所採納的推

算方法，房屋需求的定義為在長遠而言，讓所有住戶均可居於適切居所而

須提供的新增房屋單位總數。此方法在推算所需新增房屋單位數目時，計

及下列需求因素－

A. 住戶數目淨增長；  

B. 受重建影響的住戶；  

C.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；以及  

D. 其他因素 1。 

A. 住戶數目淨增長（ 189  400 個單位）  

2. 由政府統計處（統計處）進行、建基於過往趨勢的家庭住戶推算，

是我們評估由住戶數目淨增長所產生的整體房屋需求的基礎。根據統計

處於  2020 年 9 月公布最新一期的家庭住戶推算 2，住戶數目由  2023 年年

中至  2033 年年中的淨增長約為 189  400 個。此數目被採納為  2023-24 至 

2032-33 年度十年期的需求。  

3. 一如過往的推算，我們利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，量化住戶組成

情況與 (a)經濟表現（以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為代表）；和 (b)住屋市場

情況（以私人單位空置率為代表）的關係，以反映住戶組成情況在不同經 

1 已計及的其他因素包括 (a) 居於私人永久性屋宇單位內只有流動居民的住戶； (b) 可

能會居於本港房屋單位的非本地學生；以及  (c) 購入單位但沒有把單位出售或出租的

非本地買家。  

2 統計處於 2020 年 9 月公布「最新一期的家庭住戶推算」，並按人口推算（涵蓋 2020

年至  2069 年）及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而制定。統計處正陸續發布 2021 年人

口普查的結果，並正根據該些結果及最新的人口趨勢更新住戶數目推算。新一輪

家庭住戶推算結果預計於 2023 年上半年備妥，並會於《長策》 2023 年周年進度報

告中採用。



 

 

  

    

  

 

   

 

 

  

 

   

  

 

  

  

 

 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

 

濟 表 現 及 住 屋 市 場 情 況 下 的 轉 變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住 戶 數 目 淨 增 長 介

乎 173  300 至 205  500 個之間，即統計處家庭住戶推算  189  400 個住戶的  

+/– 8.5%3。 

B. 受重建影響的住戶（ 72  400 個單位）  

4. 受公私營舊建築物重建影響的住戶須予安置，因而會在住戶數目

淨增長之上，產生額外的新房屋需求。考慮到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

和香港房屋協會（房協）就公營房屋單位的重建工作，以及私人市場的過

往趨勢，我們估算在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十年期內受重建影響住戶的

新增住屋需求約為  72  400 個單位，分項數字如下－

重建計劃 單位數目  

(a) 公營房屋單位重建

（估計房委會和房協在  2023-24 至 2032-33 年

度十年期內重建公營房屋的單位數目）（見下

文第  5 至 7 段） 

32  400  

(b) 私人單位重建

（根據  2012 至 2021 年內已拆卸私人單位數目

的過往趨勢 4） 

40  000

總計  = (a) + (b) 72  400  

3 根據計量經濟模型，當本地宏觀經濟表現較好或私人住宅供求情況較為寬鬆時，住戶

組成的數目較高。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建議在基本情景下，為了推算未來十年的住戶

組成，我們假設未來十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幅平均每年約 3%;至於未來十年的

私人住宅空置率，我們假設為過去十年（ 2012 至 2021 年）的平均空置率（ 4.0%）。

為得出住戶組成數目的下限，我們假設未來十年的實質經濟增長及私人住宅空置率

較基本情景低  1%。在這低情景下，未來十年的住戶組成較基本情景低約  8.5%。

為得出住戶組成數目的上限，我們假設未來十年的實質經濟增長及私人住宅空置率

較基本情景高  1%。在這高情景下，未來十年的住戶組成較基本情景高約  8.5%。 

4 由 2012 至 2021 年，已拆卸的私人單位數目每年平均約為 2 000 個。至於受私人重建

項目影響的住戶數目，在樓齡較高的私人樓宇單位內很可能有超過一個住戶居住，故

應在推算中顧及這種情況。然而，現時並無可靠數據就此情況作出推算，唯一可參考

的指標是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的數據。根據市建局的資料，  2012-13 至 2021-22 年

度開展的市區重建項目中，在每個被／將被拆卸的私人單位中平均約有兩個住戶居

住。因此，我們估計在推算期內受重建影響的住戶數目為 40  000（即  2 000  x 2 x 10）

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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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根據既定的方法，未來十年（涵蓋 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期間）

受公營房屋重建影響住戶的住屋需求估算方面，我們採用以下較高者－

(a) 在未來十年內重建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，根據－

( i ) 房委會和房協已知的重建計劃；以及  

( i i ) 樓齡達  50 年及以上的公共租住屋邨在十年推算期末潛在／可

能的重建需求；以及  

(b) 在過去十年已拆卸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。  

6. 房 委 會 和 房 協 已 知 的 重 建 計 劃 下 的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數 目 估 計 為 

19 600 個 5（第 5(a)( i )段）。在參考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 6 後，我們估計

在十年推算期末時，在樓齡達  50 年及以上的公共租住屋邨住戶的新增房

屋需求為 12 800 個 7（ 76  000 個單位的 16.8%）（第 5(a)( i i )段）。相應地，

未來十年將重建的公屋單位總數估計為  32  400 個（即第 5(a)( i )段的  19  600

個 + 第 5(a)( i i )段的  12 800 個）。 

7. 過去十年（在 2012-13 至 2021-22 年度）已拆卸的公營房屋單位數

目為 7 500 個（第 5(b)段）。根據上述第  5 段的推算方法，我們採用第 5(a)

及 5(b)段的較高者，即 32  400 個單位，作為在 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

因公營房屋重建而產生的預計房屋需求。  

5 根據房委會及房協轄下的已知重建項目，共約 19  610 個單位的房屋需求來自以下

項目： ( a )房委會石籬中轉房屋 130 個； (b )房委會馬頭圍邨 2 490 個； ( c )房委會華

富邨  8 250 個； (d )房委會西環邨 750 個； ( e )房委會白田邨 2 570 個； ( f )房協明華

大廈  1 320 個； (g )房協漁光村 860 個； (h )房協觀塘花園大廈 2 240 個；以及 ( i )房

協真善美村 1 000 個。  

6 我們參考了差餉物業估價署截至 2009 年底有關  36  000 個建於 1960 年之前（即樓

齡於  2010 年達  50 年）的私人住宅單位拆卸情況的數據。該 36  000 個單位在 2010

至 2021 年期間每年被拆卸的單位數目約為 606 個，即十年期的拆卸率為 16 .8 %

（ 606 個單位 x 10 年 /36 000 個單位）。該 16 .8%的拆卸率用於估算樓齡達 50 年及

以上的公共租住屋邨潛在／可能的重建需求。 

7 在未來十年，將有  27 個公共租住屋邨（包括  20 個房委會及 7 個房協的屋邨）樓

齡達  50 年及以上而尚未有重建時間表，涉及單位共 76  000 個。因此，在這些公共

租住屋邨內受重建影響的住戶數目估計為 12 800（ = 76  000 x 16 .8%）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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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（ 127  500 個單位）  

8. 公營房屋為滿足社會住屋需要而興建，因此居於公營房屋的住戶

會被視為已居於適切的居所。至於居於私營房屋的住戶，我們在推算時已

考慮下列情況，以確定住戶應否在推算中界定為居住環境欠佳－

(a) 有關房屋單位是否屬於臨時構築物（例如木屋、寮屋和天台構築

物）； 

(b) 有關單位是否位於非住宅大廈（例如商業和工業大廈）內；  

(c) 有關單位是否與其他住戶共用（例如居於私人永久建築物的房間、

板間房、床位和閣樓的住戶）；以及  

(d) 有關單位是否屬於分間樓宇單位。  

9. 根據既定做法，我們以統計處的相關統計數據／推算（即參考統計

處的人口普查／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、分間樓宇單位主題調查及相關趨

勢數據）來估計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的房屋需求。  

10. 就本年度的推算而言，上文第  8 段所述的四類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

的房屋需求估算，以統計處 2021 年人口普查為基礎。根據 2021 年人口普

查的結果，估計類別 (a)約有  23  700 戶家庭，類別 (b)有 7 000 戶家庭，類

別 (c)有 3 200 戶家庭。 

11. 就類別 (d)而言，根據 2021 年人口普查的結果，居於分間樓宇單位

的住戶估計為  107  400 戶。為避免重複計算，我們需要扣減居住在未來十

年將進行重建的私人住宅大廈的住戶數目。我們將樓齡超過  50 年的私人

住宅單位拆卸率（即 16.8%，見上文第 6 段註  6）應用在位於樓齡超過  50

年樓宇內的分間樓宇單位數目（即統計處估計的 82  100 個單位），得出需

扣減 13  800 個單位（即 82  100  x 16.8%）。相應地，我們採納  93  600 個單

位（即 107  400  – 13  800）為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住戶的房屋需求。 

12. 鑑於共用單位及分間樓宇單位的質素和實際居住環境均各有不

同，這些住戶不一定全部屬於居住環境欠佳。此外，一個現時被兩個或以

上住戶共用或分間的單位，若然沒有被共用或分間，或可提供適切的居所

予一個住戶。換言之，我們未必需要向全數居於共用單位或分間樓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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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住戶提供適切的居所。儘管如此，作為保守的做法，我們繼續將這些住

戶全數納入今年的房屋需求推算中。  

13. 將上述類別相加，估算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數目為 127  500 個，分

項數字如下－

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類別 估算數目  

(a) 居於屬臨時構築物的單位的住戶  23  700  

(b) 居於非住宅大廈的住戶  7 000  

(c) 與其他住戶共用單位的住戶  3 200  

(d) 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住戶  93  600

總計  127  500  

D. 其他因素（ 24  200 個單位）  

14. 除上述三個需求因素外，未來十年亦可能有一些並不涵蓋於統計

處家庭住戶推算內的需求，當中包括－

(a) 居於私人永久性屋宇單位內只有流動居民的住戶 8－

根據統計處的人口普查／中期人口統計中所觀察的趨勢，我們估

算此類住戶的每年增幅約為  700 個； 

(b) 可能會居於本港房屋單位的非本地學生－

我們估計有關房屋需求每年約為 540 個單位。此推算參考了由 

2012-13 至 2021-22 年度每年平均增加約  1 800 個學生簽證；根據

教育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料，約 60%的學生（包括本科

生和研究生）並非居於學院所提供的住宿舍堂／宿舍；以及假設平

均兩名非本地學生共住於一個房屋單位；以及

流動居民指在統計時點之前或之後六個月期間，在港逗留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

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。

- 5 -

8



 

 

 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    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
  

 

 

  

(c) 購入單位但沒有把單位放回市場（即沒有出售或出租）的非本地買

家 9 －

參考稅務局和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數據，我們估計由此類買家

所產生的房屋需求，每年介乎  640 至 1 720 個單位之間，中點數為

每年約  1 180 個單位 10。 

15. 假設上述過往趨勢在未來十年持續，每年由其他因素所產生的新

增房屋需求估算約為  2 420 個單位（即 700  + 540  + 1 180），即在 2023-24

至 2032-33 年度的十年期合共  24  200 個單位，上限和下限分別為  29  600

和 18  800 個單位。

總房屋需求  

16. 將以上四個需求因素相加，在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十年期內的

總房屋需求估算為  413  500 個單位，上限和下限分別為 435 000 和 392  000

個單位。

私營房屋市場的空置量調整（ 7 500 個單位）  

17. 由於私營房屋市場在任何時間均有若干數目的空置單位，我們需

要考慮相關空置情況，以制訂總房屋供應目標。按照《長策》的既定方法，

為顧及私營房屋市場的空置情況，我們會在總房屋需求的估算中加入空

置量調整（即十年推算期內估算私營房屋空置單位數目的變化），以釐訂

總房屋供應目標。  

9 雖然這些單位由非本地買家購入後並沒有放回市場，但並不代表它們為空置單位。

業主可能將單位作自住、第二居所、渡假或其他用途。 

10 以 2012 至 2021 年加蓋印花交易每年平均宗數（稅務局提供的數據為 68  860 宗）

作為粗略指標，在未來十年，非本地買家所購物業宗數的上限約為每年 3 443 宗

（粗略假設購買宗數的 5 .0%來自非本地買家），下限約為每年 848 宗（粗略假設

購買宗數的 1 .2%來自非本地買家）。根據非本地買家所購物業最終用作自住或空

置的比率計算，我們推算在未來十年，因非本地買家沒有將所購物業放回市場所

產生的房屋需求，上限約為每年 1 720 個單位（假設非本地買家所購物業宗數的 
50%屬這個類別），下限約為每年 640 單位（假設非本地買家所購物業宗數的 75%

屬這個類別），中點數約為每年 1 180 個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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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在過去十年私營房屋市場的平均空置單位數

目及平均空置率（ 2012 年至 2021 年分別約為  46  500 個單位及  4.0% 11），

在 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的十年推算期內的空置量調整為 7 500 個 12。

總房屋供應目標  

19. 在計及上述私營房屋市場的空置量調整後，我們推算在 2023-24 至 

2032-33 年度十年期內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  421  000 個單位（定為  430  000

個單位），上限和下限分別為 442 700 和 399 200 個單位。詳情表述如下 －

( a )

住戶數目淨增長 

205 500（上限） 
189 400（中點） 
173 300（下限）

+ 

(b )

受重建影響
的住戶  

7 2 4 00 
+ 

( c )

居住環境
欠佳的住戶 

1 27 5 0 0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        

      

   

 

 

 
 

 

  

 

  

 

 
 

 

  

 

 

 
 

  

  

  

 

        
 

 
  
  
  

 
 

  
  

  
  

 

 
 

  

 

 
 

 

  

  

+ 

(d )

其他因素  

29 600（上限） 
24 200（中點） 
18 800（下限） 

( a ) + (b ) + ( c ) + (d ) =
總 房 屋 需求 

435 000（上限） 
413 500（中點）  
392  000（下限）( e )

根 據 私 營 市 場 的
空 置 單 位 數 目 作
調 整  

7 500 

總 房 屋 供應 目 標 

442  700（上限） 
421 000（中點）

定為  430 000 
399 200（下限） 

11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最新數據（截至 2021 年底）。

12 空置量調整為  – 

=

推算期末時

預計私營房屋

單位總數  
X

過 去 十 年 的

平均空置率 
–

過去十年的

平均空置單位

數量  

= 1 350  000 個單位  x 4 .0% – 46  500 個單位 

= 54 000 個單位  – 46  500 個單位  

= 7 500 個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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